
文件名稱：大學部工作室管理標準 
文件編號：61W013 版本：2 

修訂日期：97.11.06 頁數：1 

1.目的：為能達成建築系大學部工作室系統管理之目的而設立，嚴禁學生違反使

用規則。 

2.範圍：STUDIO之使用主要為建築系一年級學生 

3.權責單位： 

3.1學生:大一學生為主要使用者，二、三年級學生為候補座位使用者，由助     

        教統一安排工作室分區位置，以提高工作室使用效率為原則。 

3.2 研究生助教:協助工作室平日之維護與整潔。 

3.3 助教：安排工作室座位與訂定使用管理辦法與維護，並將違規名單公告上 

         網。 

3.4專任教師:設計課於工作室討論時，兼顧工作室之維護管理與監督。 

4.定義：本標準為配合學校促前項各權責單位。 

5.作業內容： 

5.1每人進駐使用前需填寫同意書並繳交押金五百元，以示願意配合及遵守使

用管理規定，若完整歸還工作室設備將退還押金。 

5.2學期開始，由大一學生為 STUDIO主要使用對象。 

5.3學期結束前，將私人物品及公共空間清掃乾淨，若有損壞公物將扣抵押金。 

5.4 違反上述規定者，取消使用權利。 

5.5其餘詳細規定，另參酌 3樓工作室使用與管理辦法。 

6.相關文件： 

6.1 工作室空間管理辦法 

6.2 工作室環境管理辦法 

6.3 其餘各年級工作室共同使用辦法 

7.使用表單： 

7.1   委託書(表一) 

7.2   物品保管切結書(表二) 

7.2.2 物品損壞賠償表(表二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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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工作室空間管理辦法 
 

 

(一) 空間分配 

1. 新學期開始時配合一年級各 STUDIO人數調配使用空間，由助教安排

座位，以一人一座位為劃分原則，並於公告後，單位使用者須於隔

週週一前進駐個人工作室。 

2. 切結簽署：每人於工作室進駐前需簽署切結書[如表一]，以示願意

負擔保管賠償責任，並遵守工作室使用管理辦法。 

 

(二) 空間異動 

1. 正常異動：由組長更新座位表格。個人空間均須配合助教，於期末

放假前、畢業前，將隔間內之物品、圖面、模型清理完畢，於該學

期結束後未清理者，將視為廢棄物處理。 

2. 停權異動：因停權以致空間有所異動時，應由遷入者自行整理該隔

間環境。 

 

(三) 空間使用 

1. 該工作室座位使用頻率不高者，只見模型不見人者，經兩位以上工

作室申請者舉證，或由助教經特定方式檢查、詢問得知，並有一位

以上公證人者，則列入警告名單或停權公告。 

2. 助教公佈嚴重警告名單後一週內，無事實舉證自清者，或舉證不足

致無法通過申請者，將於當週報請年級總負責老師，發佈停權名單

或永久停權名單。 

3. 凡列入停權名單之使用者，將於當週先前通知該組指導教師。 

4. 列入停權名單者，請於新申請者遷入前將使用隔間內之物品清移完

成，於新申請者遷入後未清理之物品將視為廢棄物處理。 

5. 工作室使用者於早上八點至下午十點半，被校內外人士糾舉爬窗戶

進出系館者，除依校規處分外，並取消該學年工作室使用權利。 

 

(四) 管理押金 

1. 工作室使用者在進駐前需繳交押金 500元，押金在工作室使用權轉

移時，經助教確認環境清潔後歸還，如在使用權轉移規定期限內無

清理完畢，則押金成為環境清理基金，恕不歸還。 

2. 工作室押金所產生之孳息則作為系館環境清掃補貼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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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工作室環境管理辦法 

二、 [環境管理] 
(一) 隔間使用 

1. 整體教室部分，由助教將工作室內劃分區塊，各區塊中選出”區域

長”，區域長主要負責環境整齊與人員調配工作，並督導同學配合

第五點內所禁止的事項。 

2. 個人使用空間：請將您的個人工作區域維持整齊、清潔，（禁止在沖

孔洞上吊掛，可以向 OA製造商統一訂購金屬撐架），並在你的空間

內擺設簡單的儲物設備。 

(二) 作室內全面實施禁煙，因工作室內多為易燃物品及同學之健康為考

量，由助教發現及同學舉證，經勸告三次累犯者，列入停權名單或

永久停權名單! 

(三) 公共空間：舉凡工作室內的走道、通廊、討論桌等等。《開學第一週

請各區域長，繳交區域空間清潔區位置圖》請組與組之間協調好，

利用區域防守的方式清理、布置。 

(四) 環境檢查：固定檢查時間為每隔雙週五下午，或評圖後隔天下午，

及期末寒、暑假前。除週五外，其餘時間遇環境髒亂且該隔間使用

者未在現場時，經勸告未改善，則列入停權！其餘時間，請區域長

自行檢查，並隨時通知助教。 

(五) 凡下列情事，由助教發現、區域長、同學舉證，則須主動負擔第四

點遺損復原之責。無法舉證者，則仍由該隔間使用者概括承受與負

擔。 

1. 禁止美工刀亂劃桌面：請善加使用切割墊。 

2. 禁止噴膠、膠水沾黏。 

3. 禁止於家具上塗鴉、噴漆：請使用報紙，並遠離家具！請注意顏料

的使用。 

4. 禁止於玻璃上黏貼物品。 

5. 禁止任意於家具上加工：未經許可不得私釘角料、焊接等。 

6. OA隔屏沖孔洞禁止吊掛：須使用本規格 OA格板撐架置放層版。 

(六) 遺損復原：由同學選擇下列方式[設備清單如表二] 

1. 無條件主動復原。 

2. 無法復原者，須負擔部分賠償金:約單位隔間的 5~10%不等或依損壞

部分定價全額賠償。並交由班總務登記代管修繕基金。每學期向系

助理結算！相關賠償金額，依採購定價辦理。 

3. 違反上述規定者，或屢勸不聽、情節重大者，列入停權名單或永久

停權名單。 

(七) 寒暑假前，需請助教檢查工作室環境，若未整理者不得接續使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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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工作室以及未來高年級之工作室，若同學有特殊狀況無法處理工

作室整潔問題，除押金外並再依遺留物品數量酌收清潔費用，繳交

完畢後得辦理離校手續。 

(八) 工作室位置分配圖[詳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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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餘各年級工作室申請] 
(一) 共同保管辦法：考量到大一同學使用頻率與大三、二同學使用需求間

可相互配合，大一同學可自行找一位大三或大二同學，共同使用並共

同負擔保管責任，請大一同學負起督導責任，若遇任何事情，助教將

找大一同學詢問並須負責連帶督導責任。 

(二) 請共同保管人仔細閱讀環境管理辦法，簽立切結書即表示您願意負連

帶責任。 

1. 申請方式：系上公佈後向助教填寫申請表[詳表三]。 

2. 申請次序：按三、二年級為優先次序，以每隔兩週為一梯次，開放

申請。 

3. 登記時間：為週一～週五之上班時間。 

4. 核定公告：經助教核定後，每兩週之週五下午連同警告名單，一併

公布！ 

5. 進駐時限：須於下週一前遷入核定之隔間。 

6. 遷入方式： 

(1) 請申請者主動聯繫該隔間之同學，經通知未到者，得自行將隔間內

之私人物品，一概清空至指定地點。 

(2) 私人物品一週內仍未領走，則由遷入者丟入本館之垃圾集中處。 

(3) 遷入前，請點交清楚相關物品確認並無缺損。有缺損者，須於遷入

前立即向助教反映，未立即反應者均一概不承認缺損情形。 

(三) 違反上述規定者，由該週申請名單依次遞補! 

 

四、 [三樓工作櫃之申請辦法及使用細則] 
(一) 此工作櫃提供當屆大一新生與參與圖學課選修學生使用。 

(二) 於開學第三週開放申請，開放登記由當屆圖學助教辦理。 

(三) 此工作屬工作財，使用者應負維護之責： 

1.因此使用工作櫃者須繳交保証金  500元  (以組為單位) 

2.若尚未分組則每人繳交            100元  (半學期為單位) 

(四) 工作櫃鑰匙遺失賠償 50元，請向系辦公室申請。 

(五) 若整個櫃子遺我或損壞，則由當組共同賠償 13500元或支付維修費。 

(六) 期末統一由助教檢視，工作櫃內或外有任何雜物、噴漆或噴膠等種種

痕跡者，則沒收保証金到處理完畢。 

(七) 若有違反以上規定者，將停權工作室申請權利直到罰金繳交完畢。 

(八) 工作櫃申請書[詳表四]。 

(九) 工作櫃編號表[詳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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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使用同意書( 表 一 )  

 
立書人                 為  設計(一)  \設計(二)  修課學

生，本人均了解工作室使用條款，並願意配合使用條款內規定之

事項。              此   致 

 

                    立書人：             (簽章)    

聯絡 電話 ： 

                    

                   

                    

 

 

 

此同意書同時為繳交押金之收據，退還押金時，須帶此同意書前

往辦理退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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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品 保 管 切 結 書 ( 表 二 )  

學生            ，學號             ，學期初因設計課程需求，發

給每人上課所需活動座椅、工作桌組，上課期間個人保管其物品並遵守

工作室管理辦法，負責其物品損壞及賠償之責任，於課程結束(離、退

學)時交還系上。 

特此具結 

立切結書人：                 (簽章)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工作室位置編號  

項

次 
設備項目 

單

位 

數

量 
單價 複價 備考 

1 桌板  片 1  1300.0  1300.0   

2 上方共用桌板 張 1  1600.0  1600.0   

3 活動座椅 張 1  950.0  950.0   

4 平行尺 個 1 450.0 450.0  

  小計         

※損壞物品均須照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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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損壞賠償表( 表 二 副 表 )  

項

次 
損壞項目 

單

位 

數

量 

賠償 

金額 
付款簽證 賠償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立切結書人：         (簽章) 

                          清點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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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共同使用同意書( 表 三 )  

 
立書人                 為  設計( ) 修課學生，本人均了解工作室

使用條款，並願意配合使用條款內規定之事項。             

此   致 

 

                    立書人：             (簽章)    

聯絡 電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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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學教室工作櫃申請書( 表 四 )  

 
1. 申請人：□個人＿＿＿＿＿ □組長＿＿＿＿＿ 

2. 工作櫃編號： 

□A 櫃       □B 櫃       □C櫃      □D櫃 

□E 櫃       □F 櫃       □G櫃      □H櫃 

3. 組員名單及櫃子編號： 

姓名 學號 電話 鑰匙編號 備註 

     

     

     

     

     

     

     

     

     

     

 

 

 

申請人簽名：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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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學教室工作室位置圖( 表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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